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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與將於 [編纂 ]完成後成為我們關連人士的交易方訂立若干交易，而若干該
等交易將於[編纂]後繼續進行，因而[編纂]後構成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關連交易。

(A) 獲全面豁免遵守申報、年度審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
易

商標許可協議

本公司於2019年5月30日已與保利發展控股訂立商標許可協議，據此，保利
發展控股同意不可撤回地向我們授予不可轉讓許可，於商標許可協議日期起至
該等商標有效期（含該等商標的續展期）屆滿或雙方書面同意終止商標許可協議
之日，以人民幣20元為整個期間特許權總使用費，許可我們使用於中國註冊的商
標 (i) （商標編號：10017412，類別 : 36）；及 (ii) （商標編號：10018517，類
別 : 37）。

於2016年10月31日，本公司與保利發展控股訂立商標許可協議，據此，保利
發展控股同意不可撤回地向我們授予不可轉讓許可，自 2016年10月31日起至 2025

年5月20日止，以人民幣10元為特許權使用費，許可我們使用於中國註冊的商標
（商標編號：3475707，類別：37）。

有關許可商標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附錄六 — 法定及一般資料 — 2.有關
本公司業務的進一步資料 — (B)我們的知識產權」分節。

董事認為，訂立期限超過三年的上述商標許可協議可確保我們營運的穩定
性，並整體上有利於股東。聯席保薦人認為，該類協議採用該期限乃屬一般商業
慣例。

保利發展控股為我們的控股股東之一，故為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之關連人
士。因此，[編纂 ]後上述商標許可協議項下之交易將構成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
下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由於使用上述許可商標之權利乃按合共人民幣 30元的特許權使用費授予我
們，上述商標許可協議項下之交易將符合上市規則第 14A.76條規定的符合最低豁
免水平的交易規定及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的申報、年度審閱、公
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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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須遵守申報、年度審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
續關連交易

本公司於2019年11月29日已與保利發展控股訂立關連交易框架協議（「關連交易
框架協議」），期限自 [編纂 ]起至2021年12月31日，據此，我們將與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
繫人進行須遵守申報、年度審閱、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
連交易。為免生疑問，除下文所述的交易外，關連交易框架協議還包括本節「（C）須遵
守申報、年度審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分節所述的若干交易。

1. 物業租賃；

2. 硬件採購及硬件維護服務；及

3. 採購技術開發及支援服務。

1. 物業租賃

(a) 交易描述

根據關連交易框架協議，我們將從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租賃其擁
有的物業。根據關連交易框架協議規定的原則，訂約雙方的相關附屬公司
及聯繫人將訂立獨立租賃協議，該等協議將載列具體條款及條件。

我們根據關連交易框架協議應支付的租金將參考往績記錄期間內的歷
史交易金額及位於類似地區的類似物業的現行市場租金後公平磋商釐定，
且不得遜於獨立第三方所提供者。

(b) 歷史交易金額

於截至2016年、2017年及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19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我們向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支付的歷史租金總額分別約
為人民幣3.0百萬元、人民幣5.7百萬元、人民幣11.0百萬元及人民幣8.8百萬元。

(c) 未來交易金額的年度上限

董事估計，本集團根據關連交易框架協議就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三
個年度各年度將產生的租金年度上限將分別不超過人民幣18.7百萬元（其中
約人民幣3.8百萬元將確認為續新若干租賃產生的使用權資產，而約人民幣
14.9百萬元將為租金開支）、人民幣46.8百萬元（其中約人民幣28.9百萬元將
確認為該等租賃產生的使用權資產，而約人民幣 17.9百萬元將為租金開支）
及人民幣 21.5百萬元（全部為租金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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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年度上限乃經計及以下各項後釐定：

(i) 我們與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所訂立租賃協議的歷史金額；

(ii)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我們將向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
支付的估計年度租金總額，乃基於 (a)我們與彼等已簽訂的租賃
協議及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已付的歷史租金約人民幣8.8

百萬元；及 (b)我們根據已訂立的租賃協議（包括各自的租金經已
增加的兩份續期租約）待付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的預計租金，
其中約人民幣3.8百萬元將確認為續新若干租賃產生的使用權資產；

(iii) 已訂立的屬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範圍內並基於其將在屆
滿後按相同條款續訂的若干租賃協議產生的使用權資產總值；

(iv) 本集團租賃物業的業務需求於未來之預期增長；

(v) 根據預期就擴大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新辦公室面積而
訂立的為期三年的新租賃協議待付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的
預計租金，據此，約人民幣 28.9百萬元將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確認為使用權資產；及

(vi) 截至2020年及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的範圍毋須確認為使用權資產的租賃租金開支的預計年度增
長20%，基於下列者釐定 (i)考慮到當時市場上類似物業的現行租
金，若干租約即將到期及其續期後租金預期增加；及 (ii)本公司將
其業務覆蓋範圍擴大至新地區的計劃，因而需要租賃額外的辦公
空間並產生額外的租賃成本。

(d) 上市規則涵義

如上文所述，保利發展控股為上市規則所指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
[編纂 ]後關連交易框架協議項下之物業租賃將構成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
下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上市規則項下有關關連交易框架協議項下的物業租賃之年度上限
之各適用百分比率預期超過 0.1%但低於 5%，故物業租賃將獲豁免遵守獨立
股東批准規定，但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下的申報、年度審閱及公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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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硬件採購及硬件維護服務

(a) 交易描述

根據關連交易框架協議，我們將自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採購硬件
及硬件維護服務，即(i)採購硬件設備；及(ii)所採購硬件的維護服務（統稱為「硬
件採購及維護服務」），期限自 [編纂 ]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

(b) 歷史交易金額

於2019年6月，本集團就硬件採購及維護服務已向保利發展控股及其
聯繫人支付服務費人民幣 0.5百萬元。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往績記錄期間
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並無就該事項向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
人支付任何服務費。

(c) 未來交易金額的年度上限

按預期本集團對硬件採購及維護服務的需求，董事估計，本集團根據
關連交易框架協議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度就硬件採購及
維護服務將產生的費用年度上限將分別不超過人民幣 3.0百萬元、人民幣 5.0

百萬元及人民幣 6.0百萬元。

上述年度上限乃經參考以下各項後釐定：

(i) 我們與廣州保利數碼科技有限公司（「保利數碼」，即保利發展控
股的聯繫人）訂立的合約的條款及條件，內容有關採購所需的部
分硬件採購及維護服務總合約金額約人民幣 1.5百萬元（經參考該
金額連同預期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對所需的該等服務的
其他需求）；

(ii) 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對硬件採購及維護服務的預計需求
約人民幣1.5百萬元，內容有關擴大上文所述的新辦公區域而導
致的開關箱及電源管理設備等硬件採購；

(iii) 本公司計劃升級其數字化及智能化管理系統，導致預期於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自保利數碼採購（其中包括）服務器、數據
中心及存儲設備，誠如本文件「未來計劃及 [編纂 ]」分節所述；及

(iv) 考慮到（不限於）(a)本公司持續投資於數字化及智能化管理系統
升級；(b)勞工成本預計增長，計及往績記錄期間勞工成本的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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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漲及中國政府不時設定的預計最低工資；及 (c)由於本公司的
數字化及智能化管理系統擬定用途需要較高規格，導致硬件成本
預計增加後，硬件採購及維護服務於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
的預計年度增加。

(d) 上市規則涵義

如上文所述，保利發展控股為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
[編纂 ]後硬件採購及維護服務將構成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本公司的持
續關連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由於上市規則項下有關硬件採購及維護服務之年度上
限之各適用百分比率預期超過 0.1%但低於 5%，故硬件採購及維護服務將獲
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但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下的申報、年度
審閱及公告規定。

3. 採購技術開發及支援服務

(a) 交易描述

根據關連交易框架協議，我們將自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採購技術
開發及支援服務，用以提升我們的數字平台、系統及產品應用體驗，即 (i)技
術開發服務；(ii)支援服務；及 (iii)維護服務（統稱為「技術開發及支援服務」），
期限自 [編纂 ]起至 2021年12月31日止。

(b) 歷史交易金額

於截至 2016年、2017年及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19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就技術開發及支援服務向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支付的歷
史服務費分別約為人民幣 2.9百萬元、人民幣 4.3百萬元、人民幣 3.5百萬元及
人民幣 1.6百萬元。

(c) 未來交易金額的年度上限

按本集團預期對技術開發及支援服務的需求及往績記錄期間的歷史交
易金額，董事估計，本集團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度就技術
開發及支援服務將產生的費用年度上限將分別不超過人民幣 5.4百萬元、人
民幣 6.5百萬元及人民幣 7.8百萬元。

上述年度上限乃經參考以下各項後釐定：

(i) 於往績記錄期間的歷史交易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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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就技術開發及支援服務待付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的過往服
務費，於截至 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 1.6百萬元；

(iii) 已就技術開發及支援服務與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訂立的現
有合約，據此，於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預計服務費為人
民幣 0.5百萬元；

(iv) 就技術開發及支援服務待付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的預計特
別服務費，於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預計為人民幣0.8百
萬元；及

(v) 預計截至 2020年及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技術開發及支援服務每
年的年度增長 20%，當中已考慮（不限於）(a)本公司持續投資於數
字化及智能化管理系統升級而因此產生的新技術開發及相應支
援服務需求；(b)勞工成本預計增加，計及往績記錄期間勞工成本
的過往上漲及中國政府不時設定的預計最低工資；及 (c)由於本
公司的數字化及智能化管理系統擬定用途需要較高規格，導致技
術開發及支援成本預計增加。

(d) 上市規則涵義

如上文所述，保利發展控股為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
[編纂 ]後技術開發及支援服務將構成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本公司的持
續關連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由於上市規則項下有關技術開發及支援服務之年度上
限之各適用百分比率預期超過 0.1%但低於 5%，故技術開發及支援服務將獲
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但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下的申報、年度
審閱及公告規定。



– 185 –

關 連 交 易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訊不完整及或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所載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上「警告」一節。

(C) 須遵守申報、年度審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

1. 提供物業管理服務

(a) 交易描述

根據關連交易框架協議，我們將向與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有關的
如下類型的物業提供物業管理服務，期限自 [編纂 ]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

(i) 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使用的物業單位；

(ii) 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已竣工但未售出的物業單位及╱或於保
利發展控股╱其聯繫人與有關物業單位買家協定的交付日期前已
竣工及售出的物業單位；及

(iii) 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已交付的物業單位，而就該等物業單位
而言將採取減免、贈送或其他促銷手段減少業主需要支付的物業
管理費，並將按照為業主安排及業主可獲得的優惠由保利發展控
股及╱或其聯繫人向我們全額支付相關物業管理費。

本公司於2019年11月29日已分別與保利南方、廣東保利拍賣有限公司
及保利長大海外工程有限公司簽訂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統稱「其他物業
管理服務框架協議」），據此，本公司將分別向保利南方、廣東保利拍賣有限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及保利長大海外工程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提供物
業管理服務。

根據關連交易框架協議及其他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將收取的物業管
理費，乃經參考市場上類似服務及類似項目類型之物業管理費，計及項目
地點、預計營運成本（包括（其中包括）勞工成本、材料成本及行政成本）後公
平磋商釐定。物業管理費須按一般商業條款及按不優於向屬獨立第三方之
客戶提供之價格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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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歷史交易金額

於截至2016年、2017年及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19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保利南方及廣東保利拍賣有限公
司向我們支付的物業管理服務費分別約為人民幣239.9百萬元、人民幣180.3

百萬元、人民幣 145.1百萬元及人民幣 77.4百萬元。

於往績記錄期間，保利長大海外工程有限公司並無向我們支付任何物
業管理服務費。

(c) 未來交易金額的年度上限

董事估計，根據關連交易框架協議及其他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於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度，將產生的物業管理費之年度上限
將分別不超過人民幣156.2百萬元、人民幣188.0百萬元及人民幣224.9百萬元。

於釐定上述年度上限時，董事已考慮於有關情況下被視為合理及公正
的以下因素：

(i) 於往績記錄期間的歷史交易金額；

(ii) 基於本公司的管理賬目，於截至 2019年10月31日止十個月自保利
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收取的物業管理費約人民幣 116.8百萬元；

(iii) 已訂立的物業管理合同及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的結算時間表；

(iv) 截至 2020年及 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我們自保利發展控股及其
聯繫人收取的物業管理費之預期年度增長約 20%，當中已計及下
列因素：

(1) 因業務增長及擴張導致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所用的物
業單位數目增加，從而增加我們提供物業管理服務的面積
及相應的物業管理費；

(2) 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已竣工但未出售的物業單位數目
增加，經審慎考慮中國未來的房地產市場前景，這可能導
致更多的未出售物業及從而導致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
應付我們的物業管理費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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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於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為中國未來房地產市場加大
市場營銷力度及其現時的營銷力度，導致保利發展控股及
其聯繫人代表業主應付的物業管理費增加；

(4) 由於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使用的物業單位搬遷至高端
商業樓宇，導致其就該等物業單位應付的每平方米物業管
理費增加；及

(5) 本集團物業管理服務於 2016年至2018年產生的收入的過往
複合年增長率約 23.5%，此與本集團的預期業務增長一致。

(v) 其他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的條款及條件及釐定未來本集團業
務發展計劃估計需求的基準。

(d) 上市規則涵義

如上文所述，保利發展控股為上市規則所指本公司之關連人士，保利
南方為我們的控股股東之一，而廣東保利拍賣有限公司及保利長大海外工
程有限公司均為中國保利集團的附屬公司，因此，保利南方、廣東保利拍賣
有限公司及保利長大海外工程有限公司均為上市規則所指本公司之關連人
士。因此，[編纂 ]後根據關連交易框架協議及其他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提
供物業管理服務將構成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所指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由於上市規則項下有關關連交易框架協議及其他物業
管理服務框架協議項下之物業管理服務的年度上限總額之各適用百分比率
預期超過5%，故關連交易框架協議及其他物業管理服務框架協議項下的物
業管理服務之交易將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下的申報、年度審閱、公告
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2. 提供案場協銷服務及其他增值服務

根據關連交易框架協議，我們將與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進行如下須遵
守申報、年度審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

1. 提供案場協銷服務；及

2. 提供其他增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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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提供案場協銷服務

(a) 交易描述

根據關連交易框架協議，我們將向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提供
案場協銷服務，以協助物業銷售活動，涵蓋訪客接待、清潔、安保檢查、
維修及其他客戶相關服務（統稱「案場協銷服務」），期限自 [編纂 ]起至
2021年12月31日止。

就案場協銷服務收取的費用，乃經計及公開市場類似服務的現行
市場價格及往績記錄期間的歷史收費後，經公平磋商釐定。案場協銷
服務費須按一般商業條款及按不優於向屬獨立第三方之客戶提供之價
格訂立。

(b) 歷史交易金額

於截至2016年、2017年及 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 2019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向我們支付的歷史案場
協銷服務費分別約為人民幣288.4百萬元、人民幣385.9百萬元、人民幣
509.5百萬元及人民幣 327.0百萬元。

(c) 未來交易金額的年度上限

董事估計，於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度，根據關連
交易框架協議將產生的案場協銷服務費年度上限將分別不超過人民幣
688.5百萬元、人民幣826.2百萬元及人民幣 991.5百萬元。

於釐定上述年度上限時，董事已考慮於有關情況下被視為合理及
公正的以下因素：

(i) 於往績記錄期間的歷史交易金額；

(ii) 基於本公司的管理賬目，截至2019年10月31日止十個月自
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收取的案場協銷服務費約人民幣
479.5百萬元；及

(iii) 截至2020年及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我們自保利發展控股
及其聯繫人收取的案場協銷服務費之預期年度增長20%，
當中已計及於往績記錄期間所收取費用按約 32.9%的複合年
增長率增加以及下列因素：

(1) 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根據其截至 2021年12月31日
止未來三年的業務發展規劃對案場協銷服務的需求預
期將增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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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參照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的收費及於未來數年有關
服務的相關勞動及經營成本以及市價之預期增長，我
們案場協銷服務的收費的預期年度增長。

(d) 上市規則涵義

如上文所述，保利發展控股為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因此，[編纂 ]後案場協銷服務將構成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本公司
的持續關連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由於上市規則項下有關關連交易框架協議項下的
案場協銷服務之年度上限之各適用百分比率預期超過5%，故有關案場
協銷服務的交易將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下的申報、年度審閱、
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ii) 提供其他增值服務

(a) 交易描述

根據關連交易框架協議，我們將向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提供
其他增值服務，即 (i)其他非業主增值服務，如諮詢、承接查驗、交付及
商業運營服務；及 (ii)社區增值服務（統稱「其他增值服務」），期限自 [編
纂 ]起至 2021年12月31日止。

就其他增值服務將收取的服務費經計及公開市場類似服務的現
行市場價格及往績記錄期間的歷史收費後，經公平磋商釐定。提供其
他增值服務須按一般商業條款及按不優於向屬獨立第三方之客戶提供
之價格訂立。

(b) 歷史交易金額

於截至2016年、2017年及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19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就其他增值服務支付的歷
史服務費分別約為人民幣78.8百萬元、人民幣 58.6百萬元、人民幣119.3

百萬元及人民幣 87.7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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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未來交易金額的年度上限

董事估計，於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度，本集團
所提供的其他增值服務將產生的費用年度上限將分別不超過人民幣
179.2百萬元、人民幣215.0百萬元及人民幣 258.0百萬元。

於達致上述年度上限時，董事已考慮於有關情況下被視為合理及
公正的以下因素：

(i) 於往績記錄期間的歷史交易金額；

(ii) 基於本公司的管理賬目，截至2019年10月31日止十個月自
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收取的其他增值服務費約人民幣
132.8百萬元；

(iii) 於2019年下半年提供其他增值服務及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
繫人的結算時間表；及

(iv) 截至2020年及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我們自保利發展控股
及其聯繫人收取的案場協銷服務費之預期年度增長20%，
當中已計及本集團其他非業主增值服務於 2016年至2018年
產生的收入的複合年增長率約 34.4%（此與本集團的預期業
務增長一致）以及下列因素：

(1) 基於往績記錄期間的複合年增長率分別約為46.8%及
31.5%，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的估計新在建及╱或
可出售面積；

(2) 於2019年6月30日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的在建面
積約為110.7百萬平方米；

(3) 於2019年6月30日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擬開發的
建築面積約為 76.2百萬平方米；

(4) 保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根據其截至 2021年12月31日
止未來三年的業務發展規劃並考慮到我們深入了解保
利發展控股及其聯繫人的需求和要求，對其他增值服
務的需求預期將增長；及



– 191 –

關 連 交 易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訊不完整及或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所載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上「警告」一節。

(5) 經參照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的收費及有關服務的相關
成本及市價之預期增長，經計及（其中包括）未來數年
有關服務的勞工成本上漲，我們其他增值服務收費的
預期年度增長。

(d) 上市規則涵義

如上文所述，保利發展控股為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因此，[編纂 ]後根據關連交易框架協議提供其他增值服務將構成上市
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由於上市規則項下有關關連交易框架協議項下的
其他增值服務之年度上限之各適用百分比率預期超過5%，故有關其他
增值服務的交易將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下的申報、年度審閱、
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3. 存款服務框架協議

(a) 交易描述

於2019年11月29日，本公司與保利財務有限公司訂立存款服務框架協
議（「存款服務框架協議」），據此，我們可使用保利財務有限公司提供的存款
服務。我們已向香港聯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所載的
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該豁免將至以下各項之較早者屆滿：(i)[編纂 ]後
一年；或 (ii)[編纂 ]後第一次舉行股東週年大會之日（「存款豁免期限」）。

保利財務有限公司於 2008年由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成立，
為中國保利集團的成員公司，是中外合資非銀行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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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年12月31日止保利財務有限公司的股權架構概述如下：

股東 出資額
（人民幣千元）

中國保利集團 800,000

保利科技有限公司 360,146

保利發展控股 260,146

保利置業集團 227,032

瑞士信貸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16,458

保利文化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保利（香港） 72,968

保利南方 63,250 

總計： 2,000,000
 

根據中國法律，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成立須經中國銀保監會批准且其營
運須受中國銀保監會持續監督。非銀行金融機構須遵守中國人民銀行頒佈
的有關利率的適用法規。在中國，財務公司通常指向集團成員公司實體提
供財務管理服務以加強企業集團資金集中管理及提高資金利用率的非銀行
金融機構。保利財務有限公司僅向中國保利集團的成員公司（包括本集團）
提供金融服務；因此，保利財務有限公司並未辦理外部機構評定的信貸評
級。然而，鑒於保利財務有限公司為中國保利集團的成員公司，根據中誠信
證券評估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1日的信用評級通知，中國保利集團是一家信
譽良好的AAA級國有獨資企業，我們預期不會因向保利財務有限公司存放
資金而面臨高信貸風險。

作為一家非銀行金融機構，保利財務有限公司須遵守多項監管及資本
充足性規定，包括資本充足比率、存貸比率、銀行同業貸款限制及存款儲備
金上限。中國銀保監會於 2004年7月印發（並於2006年12月修訂）《企業集團財
務公司管理辦法》，內容有關該等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成立及持續監管。保利
財務有限公司已採納與其他中國商業銀行相同的標準以保障客戶存款本金。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基於公開記錄，保利財務有限公司持有的金融許可
證有效，且並無遭撤回或撤銷。此外，根據中國銀保監會的公開記錄，並無
與保利財務有限公司相關的行政處罰或行政監督措施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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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8年12月 31日，保利財務有限公司的資產總值約為人民幣 50,523.4

百萬元，註冊資本為人民幣20億元，資本充足比率為18.38%。於往績記錄期
間，我們存放於保利財務有限公司的存款佔其存款總額的規模很小，因此
我們並非其主要客戶。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保利財務有限公司的營業執照上所載的營業範
圍包括：(一 )對成員單位辦理財務和融資顧問、信用鑒證及相關的諮詢、代
理業務；(二 )協助成員單位實現交易款項的收付；(三 )經批准的保險代理業
務；(四)對成員單位提供擔保；(五)辦理成員單位之間的委託貸款及委託投資；
(六 )對成員單位辦理票據承兌與貼現；(七 )辦理成員單位之間的內部轉賬結
算及相應的結算、清算方案設計；(八 )吸收成員單位的存款；(九 )對成員單
位辦理貸款及融資租賃；(十)從事同業拆借；(十一)承銷成員單位的企業債券；
(十二)對金融機構的股權投資；(十三)有價證券投資（股票二級市場投資除外）。

我們採納與現金管理相關的內部政策和措施。具體而言，我們的財務
部門將負責密切監督我們向關聯方存置的現有及持續現金存款。我們的管
理層將定期審閱向保利財務有限公司存置的存款每日最高結餘等資料。此
外，我們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將單獨審查該等關聯方交易的實施及執行情況，
以便我們採取適當措施及時調整於保利財務有限公司的存款水平。

根據存款服務框架協議，我們可不時將資金存放於保利財務有限公司。
保利財務有限公司提供的條款（包括利率及其他主要條款）應與中國的銀行
或其他金融機構就相同類型及年期╱利息期所提供者可資比較。本集團及
保利財務有限公司將不時監管本集團的存款。

保利財務有限公司受中國銀保監會持續監管；並擁有良好的風險管理。
其結算系統的安全水平可達到中國商業銀行的標準。此外，保利財務有限
公司的存款安排可分散我們的存款風險，且不同的存款期限有助於我們維
持靈活的現金流量管理戰略。鑒於以上所述，董事認為訂立存款服務框架
協議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

為免生疑問，存款服務框架協議不會限制我們使用中國其他商業銀行
或獨立金融機構提供的服務。本集團可根據業務需求以及相關服務的費用
及質量酌情作出選擇。本集團可（但無義務）利用保利財務有限公司提供的
存款服務，以更靈活及高效的方式部署及管理其財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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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歷史交易金額

於截至2016年、2017年及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19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存放於保利財務有限公司的存款的歷史每日最高結餘（包
括已付利息）分別約為人民幣 26.5百萬元、零、人民幣1,130.0百萬元及人民幣
1,156.3百萬元。於往績記錄期間保利財務有限公司提供的條款（包括利率及
其他主要條款）與中國的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所提供者可資比較。截至 2017

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我們並無統一管理總部以及附屬公司及分公司存
放在商業銀行的營運資金的現金流入及流出。自 2018年起，我們實行了資
金歸集管理，而總部歸集的資金主要存放於保利財務有限公司。因此，我們
於2016年及2017年於保利財務有限公司的存款結餘金額遠少於2018年及截
至2019年6月30日止首六個月。

(c) 未來交易金額的年度上限

董事估計，根據存款服務框架協議，於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及
自2020年1月1日起直至存款豁免期限屆滿期間，我們建議存放於保利財務
有限公司的存款之每日最高結餘（包括已付利息）將分別不超過人民幣2,030.0

百萬元及人民幣 2,030.0百萬元。

上述存款結餘每日上限（包括已付利息）乃經參考 (i)往績記錄期間的每
日最高存款結餘（包括已付利息）；(ii)於2019年6月30日我們的現金及現金等
價物約人民幣1,902.4百萬元；及 (iii)於2019年10月31日存放於保利財務有限
公司的存款結餘約人民幣 1,132.1百萬元後釐定，被視為屬正當合理。

(d)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保利財務有限公司為中國保利集團的聯繫人，而中國保利集團為
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編纂 ]後存款服務框架協議項下之
交易將構成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由於上市規則項下有關存款服務框架協議項下之存款
結餘之每日上限之各適用百分比率預期超過5%，故存款服務框架協議項下
之交易將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下的申報、年度審閱、公告及獨立股東
批准規定。

(D) 申請豁免

根據上市規則，本節「— (B)須遵守申報、年度審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
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分節所述交易構成我們的持續關連交易，獲豁免遵守
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之獨立股東批准規定但須遵守申報、年度審閱及公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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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本節「— (C)須遵守申報、年度審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
持續關連交易」分節所述交易構成我們的持續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
之申報、年度審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就該等持續關連交易而言，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105條，我們已申請，且香港聯交
所已批准我們就 (i)本節「— (B)須遵守申報、年度審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
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所述的持續關連交易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
下的公告規定；及 (ii)本節「— (C)須遵守申報、年度審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
持續關連交易」所述的持續關連交易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下的公告及獨
立股東批准規定，條件為於各財政年度持續關連交易之總額不得超過相關年度上限（上
文所述）所載相關金額。

(E) 董事意見

董事認為，「— (B)須遵守申報、年度審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
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及「— (C)須遵守申報、年度審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
持續關連交易」分節所述的各持續關連交易已且將會：(i)在我們的日常及一般業務過
程中進行；(ii)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進行；及 (iii)按照公平合理的相關條款，以符
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的方式進行。董事亦認為，本節「— (B)須遵守申報、年度審
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及「— (C)須遵守申報、
年度審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分節下的持續關連交易的年度
上限乃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F) 聯席保薦人意見

聯席保薦人認為，(i)「— (B)須遵守申報、年度審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
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分節及「— (C)須遵守申報、年度審閱、公告及獨立股
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分節所述的各持續關連交易已經並將在我們的日常及一
般業務過程中，依據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訂立，乃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
股東的整體利益；及 (ii)該等持續關連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倘適用）屬公平合理，且符
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